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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志愿者管理制度

为更好地动员、组织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

与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有关活动，规范基金会志愿者服

务活动，促进基金会的发展，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的志愿者是指在基金会登记建档，不计物质利益，

基于信念、爱心和责任，自愿参加基金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与活动，

并自愿为基金会提供服务和帮助的个人或团体。

第二条 本基金会志愿者的基本条件：

（一） 年满十八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社会奉献精神；

（三） 遵守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四） 认同本基金会的章程、宗旨、理念、精神和原则；

（五） 具备为本基金会组织开展的有关活动提供志愿服务所必需的技

能和时间。

第三条 志愿者的权利

（一） 参加本基金会提供的与志愿服务相关的培训；

（二） 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三） 优先获得本基金会和本基金会其他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四） 就志愿服务工作对本基金提出意见和建议；

（五） 获得“杉树公益志愿者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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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志愿者的义务

（一） 遵守法律、法规，不违反道德准则；

（二） 了解过杉树公益的相关内容，并认同杉树公益基金会的宗旨、

理念、精神、原则，遵守本基金会的相关规定，不得以志愿者

身份从事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或违背本基金章程、宗旨的活动；

（三） 履行志愿者服务承诺，维护本基金会和志愿者形象；

（四） 服务时，应尊重服务者的权利，对因服务而获取的信息应予以

保密；

（五） 相关法律法规及志愿者组织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条 本基金会常年接受志愿者的加入申请。志愿者可通过本基金会网站、微

信平台、杉树公益 APP 或其他媒体公布的服务需求信息，下载或向本基

金会索要申请表，通过电子信箱或直接在信息平台递交加入申请表。

第六条 本基金会负责公开招募志愿者的信息，组织实施对申请者的审查和考核，

并最终确定招募的志愿者名单。

第七条 在履行志愿者服务之前，本基金会会与志愿者签订志愿者服务协议书或

承诺书，以保障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第八条 志愿者在项目结束后可自愿退出志愿服务。项目进行过程中，志愿者欲

终止志愿服务时，须向本基金会提出书面申请并得到批准后方可退出。

第九条 基金会负责对志愿者进行管理并提供培训和相关的服务。

第十条 志愿者管理

（一）基金会建立志愿者人才信息库，实行分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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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实记录志愿者服务的具体时间和工作内容并备案；

（三）对违反基金会相关规定的志愿者，基金会将视情况采取提醒、教

育直至取消其志愿者资格的措施。

第十一条 志愿者的培训

（一）基金会对其进行岗前的工作说明和基本技能培训；

（二）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项目人进行培训、辅导；

（三）针对以完成某一工作任务为目的的志愿者设计的专业性培训。

第十二条 本基金会对在开展活动中提供良好服务、表现出色的志愿者，采取

以下鼓励办法：

（一） 获得本基金会颁发的“杉树公益优秀志愿者”证书；

（二） 将志愿者的表现在本基金会自办刊物、网站进行宣传、推介；

（三） 本基金会作为公益性组织，可作为在校生实习基地，并为志愿

者做出实习鉴定。

第十三条 本管理制度自理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四条 本管理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上海杉树公益金会。

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

2016 年 3 月 5 日


